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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住宅宅不不明明不不白白““被被变变更更””成成公公寓寓
路劲御景城300多业主质疑开发商涉嫌欺诈

济南市规划局直属第二分
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规划
部门在为路劲御景城小区办理
规划许可手续时，就已经明确
11号楼房屋性质为公寓。办理
时间是2009年11月，不存在后
来变更问题。

该工作人员介绍，居住公
寓一般指日照标准和建筑间距
不满足国家相关规范要求的居
住建筑。住宅一般要求大寒当
日南侧起居室朝阳窗户的日照
时间要不少于两小时，楼间距
则有严格要求。

房产证写上公寓对业主有
什么影响呢？不少业主认为，住
宅的产权一般是70年，如果是
公寓，则可能要缩水到40年了。
开发商则称，这栋楼属于居住
公寓，产权也是70年。

此外，11号楼在小区边上，
以后附近要是搞开发，因为11

号楼是公寓，会不会得不到楼
间距、采光等方面的保护？业主
们心里也直打鼓。

对此，济南市规划局工作
人员称，“普通住宅卡得很严，
公寓类也会‘统筹考虑’，此外
还要看后期规划建设的项目属
于何种性质。”

“如果业主说法属实，开发
商在和业主签订购房补充协议
时涉嫌违背合同法方面的相关
规定。”山东科创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富洲说，由于业主和开发商
签订的购房合同中条文与后来
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有明显变
更，开发商应向业主尽到告知义
务，并引起业主对此变更内容的
注意。

“对认为的协议中的不公
平内容，业主有权利通过法院
进行维权。”张富洲说。

此外，不少业主担心，因为
房屋现在性质是公寓，会影响
其价值。

济南房产方面的资深律师
陈兆港称，住房性质是公寓，合
同中却写着是“住宅”，这样的
合同涉嫌欺诈和虚假宣传。如
果房屋性质变更造成差价，开
发商应给予业主适当补偿。

本报曾于去年12月份报道过路劲御景城1区11号楼部分业主办理房产证时才发现自己的住宅
变成了“公寓”。事过半年多之后，问题不但没解决，还发现了同一栋楼上存在两种合同等新问题，
而且业主向开发商讨说法时被告知：业主已经“签字确认”过变更协议了。

刘女士是路劲御景城小
区的一位业主，2010年6月她
以每平方米7500元的价格买
了11号楼的一套商品房。然
而，今年办理房产证时，她却
被告知只能办理居住公寓房
产证。

“不仅仅是我，我们11号
楼的业主都是这样，算起来有
三四百户。”刘女士说。

但在刘女士的购房合
同上，记者看到合同中却有

“规划用途为住宅及配套公
建，土地使用年限自2004年
8月28日至2074年8月27日”
等字样。

明明买的是住宅，结果转
眼间成了公寓，11号楼的业主
们大都接受不了。“住了快两
年都不知道是公寓，我们找开
发商要说法，开发商说我们已
经签过补充协议，确认过房屋
性质为居住公寓了。”刘女士
说，业主们当时都很困惑，都
不知道什么时候签过这样的
协议。

“开发商说我们去年领取
延迟交房违约金时签过字，我
们才想起有这回事，但签字时
开发商就没提过公寓方面的
任何信息。”刘女士说。

在刘女士向记者出示的
七八百字的补充协议中，记者
确实找到了“该商品房有阳台
是封闭式，用途为居住公寓”
一句，但刘女士说，协议是为
交房延迟违约金准备的，有多
项条款，这句话隐藏在其中，
她当时根本没注意到。

不少业主反映，签好后的
协议是开发商今年3月才寄给
他们的。“收到协议后我们询
问过律师，律师说已经过了一
年的可撤销期，现在协议已经
生效了，我们真不知道该找谁
说理去。”业主张女士告诉记
者，至今她仍不敢把买到公寓
房的事告诉家里的老人。

一位业主称，11号楼有一
部分人和开发商签的是另一
种合同，这种合同写明了房屋
性质是公寓。

“差不多有100户左右，他
们买的价格也就五六千元一
平方米，比我们便宜一两千
元。”张女士称，先期买“住宅”
的业主都是很晚才知道这回
事。

“为什么一栋楼有的是公
寓，有的是住宅，价格还差这
么多，可我们多花的钱怎么
办？”张女士称。

路劲御景城售楼处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1号楼确
实是公寓性质，但是建在“住
宅用地上的公寓”，是“居住公
寓”。

“就是和小区其他住宅类
商品房一样，使用年限都是70
年的，待遇上和住宅相比没有
差异。”该工作人员说。

11号楼之所以是居住公
寓，工作人员解释是因为其

“南北不通透，采光和楼间距
达不到要求”。

销售部一位男性工作人
员称，目前11号楼已有一百多
户业主拿到了居住公寓房产
证，其他300多户业主的房产
证正在办理中。“房产证上都
写着土地的使用年限是70年，

和住宅是一样的。”
为什么同一栋公寓楼会

出现不同文本的购房合同？该
工作人员表示，11号楼2010年
开始销售，2011年上半年全部
售罄，中间出现购房合同文本
不同是受政府政策影响。

“2011年3月济南市政府
下发了一个文件对公寓性质
进行界定，按照该文件，11号
楼“居住公寓”性质才确定下
来，后期签的合同就只能是居
住公寓合同。”工作人员说。

问起同一栋楼售价差异
是否达到一两千元，办理补充
协议时有没有向业主告知相
关内容时，该工作人员表示

“不清楚”，需要询问销管部。
而销管部人员未作答复。

本报记者 王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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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劲御景城1区11号楼的不少业主对购买的住宅变为居住
公寓一事感到被欺骗了。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摄

11号楼业主向记者出示购房合同及补充协议，两份文件中
房屋性质已发生变更。业主称，签订补充协议时开发商并未明确
告知房屋性质的变更。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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